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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經事務 )(特別職務 ) 
洪思敏女士  
 
保險業監理專員  
蔡淑嫻女士 , JP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黃安敏小姐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施俊輝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4 

司徒少華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1)6 
趙汝棠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政府當局對待議事項作出的回應  
   
立 法 會 CB(1)858/14-15
(01)號文件  

⎯⎯
 

因 應 2015年 5月
7日會議席上所

作 討 論 而 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一覽表  
 

立 法 會 CB(1)858/14-15
(02)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2015 年 5 月 7 日

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項作出的回應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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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1)858/14-15
(03)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會

議 及 業 界 提 出

的 事 項 作 出 的

回應  
 

立 法 會 CB(1)729/14-15
(01)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2015年 3月 31日
向 政 府 當 局

發出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858/14-15
(04)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015年 3月 31日
發 出 的 函 件

作出的回應  
 

立 法 會 CB(1)824/14-15
(06)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2015 年 5 月 5 日

向 政 府 當 局

發出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858/14-15
(05)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015 年 5 月 5 日

發 出 的 函 件

作出的回應  
 

其他相關文件  
 

  

立 法 會 CB(1)1494/13-14
(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有關《 2014年保

險公司 (修訂 )條
例草案》的文件

 
立 法 會 CB(3)581/13-14
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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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636/13-14
(01)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擬

備 的 條 例 草 案

標 明 修 訂 事 項

文 本 (只 限 議 員

參閱 ) 
 

檔號：C2/2/50C ⎯⎯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摘要  
 

立法會LS50/13-14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CB(1)1494/13-14
(02)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備有關《 2014
年 保 險 公 司 (修
訂 )條例草案》的

背景資料簡介  
 
討論  
 
  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2.  法 案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採 取 以 下 跟 進

行動：  
 
保險代理人與保險人的關係 (根據條例草案第 73條 )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的目的之一是令到

《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章 )與時並進，以期為保單

持有人提供更佳保障，以及促進保險業的穩健發

展。由於部分委員關注到，根據就《保險公司條例》

第 68條所作出的擬議修訂，保險人須在多大範圍內

為獲其委任的代理人的作為負上法律責任，而政府

當局亦建議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修訂有

關範圍 (立法會CB(1)858/14-15(03)號文件第 8段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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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供資料，闡釋條例草案中關乎保險

人與保險代理人的關係並可能對保單

持有人的權益有影響的條文；及  
 

(b) 闡釋政府當局對擬議修訂的第 68條作

出擬議修訂的目的和範圍，尤須說明

該等擬議修訂會否削弱為保單持有人

提供的保障，及會否令到保險人得以

逃避本身的責任 (保險人有責任確保經

其委任的保險代理人與客戶往還時須

審慎行事及履行各項所需規定 )。  
 
 
II 其他事項  
 
立法程序時間表  
 
3.  主席表示，視乎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

的進度，政府當局有意在 2015年 7月 8日的立法會會

議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若然如此，法案

委員會將於 2015年 6月 19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

議 工 作 ， 而 就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作 出 預 告 的 限 期 為

2015年 6月 27日。  
 
下次會議日期  
 
4.  主 席 提 醒 委 員 ， 法 案 委 員 會 將 分 別 於

2015年 5月 26日下午 2時 30分及 2015年 6月 2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隨後兩次會議。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9月 30日



 
附錄  

 
《 2014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十一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5年 5月 18日 (星期一 ) 
時 間  ：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612 – 
000823 
 

主席  致開會辭  
 

 

000824 – 
001628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簡介當局提供的下述文件："政府

當局因應 2015年 5月 7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的回應 "。  
[立法會CB(1)858/14-15(02)號文件 ] 
 

 

001629 – 
014104 

政府當局  
單仲偕議員  
涂謹申議員  
副主席  
主席  
 
 
 
 
 

政府當局簡介當局提供的下述文件："政府

當局對先前會議所討論及業界所提出的待

議事項的回應 " 
[立法會CB(1)858/14-15(03)號文件 ] 
 
保險代理人與保險人的關係  
 
委員注意到，業界意見認為，擬議修訂的

《保險公司條例》(第 41章 )第 68條將會凌駕

普通法的地位 (即保單持有人若知道保險

人的獲委任保險代理人的作為超越應有的

權限，保險人應無須為該保險代理人的作

為負責 )。為處理這項關注，政府當局建議

建議參照澳洲《 2001年法團法》相關條文，

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
正案 ")，訂明在下述情況下，保險人無須為

獲其委任的保險代理人的作為承擔法律責

任： (a)該作為並不在保險代理人的權限之

內；及 (b)在客戶依憑該作為之前，保險代

理人已向客戶披露該項事實。舉證責任須

由保險人承擔。  
 
單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和提問  ⎯⎯  
 
(a)  政府當局須闡述《 2001年法團法》的

有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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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即使客戶知道該等作為是超出有關代

理人的權限，保險人仍須就獲其委任的

保險代理人的作為承擔責任，因為保險

人有責任確保獲其委任的保險代理人

正當地與客戶往還。擬議的修正案或會

容許保險人逃避為獲其委任的代理人

的作為承擔法律責任。保單持有人的利

益可能受到不利影響，而保險人則可能

失去加強內部管控系統的動力；及  
 
(c)  擬 議 的 修 正 案 會 否 准 許 保 險 人 可 在

某些情況下避免承擔保單的責任 (例如

保單持有人與保險代理人串謀詐騙 )。  
 
涂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和提問  ⎯⎯  
 
(a)  現時的《保險公司條例》有否設有條文，

規定保險人就不正當安排的保單 (例如

有關的保險代理人向保單持有人提供

具誤導成分的資料 )向保單持有人作出

賠償；  
 
(b)  將保險代理人與保險人關係的事宜交由

判例法處理而非藉着提出擬議修正案處

理，可能是較適當的做法；及  
 
(c)  擬議修正案對有關保險人就保單法律責

任的訴訟可能構成甚麼影響。  
 
副主席表示，擬議的修正案是為了處理業

界關注。在保險人委任的代理人與保單持

有人就保險合約的往還方面，保險人不可

能卸除或局限對他們委任的代理人的作為

所 承 擔 的 法 律 責 任  (擬 議 修 正 案 指 明 的

特殊情況除外 )。  
 
主席詢問，若保險代理人的作為超越其權

限 ， 但 保 單 持 有 人 允 許 代 理 人 的 不 當 作

為，保譣人是否需要對代理人的作為承擔

法律責任。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  
 
(a)  現時的規管制度及新規管制度均要求

保險人擬訂適當的管控機制，以確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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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們委任的保險代理人與客戶適當地往

還。獲委任代理人觸犯不當行為，會交

由保險業監理處 (日後則交由獨立保險

業監管局 (下稱 "保監局 "))作出跟進；  
 
(b) 擬議修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68條旨

在維持《保險公司條例》就下述事宜的

現行規定：保險人就他們委任的保險代

理人的作為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當局

提出擬議修正案，以反映代理法的最新

發展情況。若不提出擬議的修正案，經

修訂的第 68條便會凌駕普通法的地位； 
 
(c)  擬議的修正案訂明，保險人若能夠證明

(i)有關作為不屬該保險代理人的權限

範圍內及 (ii)在有關客戶依賴該作為之

前，受委人已將上述事實向該客戶披

露，則保險人無須為他們委任的保險代

理人的有關作為承擔法律責任。保險人

亦須承擔舉證責任 ;  
 
(d)  保險人始終有責任設定內管控，以確保

他們委任的保險代理人遵從新規管機

制下的相關要求。若某個保險人負責管

控職能 (包括中介人管理職能 )的管控要

員 未 有 對 中 介 人 執 行 適 當 的 內 部 管

控，則給予該名管控要員的核准將會被

撤銷；  
 
(e)  現時的《保險公司條例》並無關於保險

人對保單承擔法律責任的條文。在這方

面，擬議的修正案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法 院 會 根 據 有 關 個 案 的 相 關 事 實 和

證據就有關事宜作出裁決；  
 
(f) 除了成立保監局，條例草案亦旨在使

《保險公司條例》下的規管要求與時

並進，刪除不合時宜的規定，令到有關

制度達到國際標準；及  
 
(g)  保險代理人須遵從操守規定，包括行事

須誠實、公平、符合客戶的最佳利益。

他們的行事亦須以委任他們的保險人

的利益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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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涂議員對於擬議修正案表示強烈保留，理

由是該等修正案或會影響保單持有人的利

益。他表示，由於興訟涉及龐大法律費用，

或會令感到受屈的保單持有人望而卻步。

政 府 當 局 須 進 一 步 闡 述 擬 議 修 正 案 的 理

據，並澄清擬議的修正案會如何影響法院

對於主事人／代理人的詮釋。  
 
單議員亦有類似關注，對於擬議的修正案

亦表示保留。  
 
主席詢問擬議修正案會否犠牲保單持有人

的利益而令保險人受惠。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  
 
(a)  保險人對保單負有的法律責任不會由

於擬議修正案而有所改變，擬議修正案

亦不會削弱保單持有人可獲的保障；  
 
(b)  政府當局文件附註 3提到的相關個案大

體關乎主事人／代理人的關係；及  
 
(c)  條 例 草 案 主 要 目 的 之 一 是 加 強 保 障

保單持有人。保障保單持有人的利益，

始終是政府當局的主要考慮因素。  
 
副主席對於旨在處理業界關注的擬議修正

案表示支持。他建議對擬議修正案有所保

留的委員與業界溝通，更深入了解業界的

關注和擬議修正案的用意。  
 
因 應 涂 議 員 和 單 議 員 提 出 的 關 注 ， 法 案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資料，闡釋條例草案中關乎保險人

與保險代理人的關係並可能對保單持有

人的權益有影響的條文；及  
 
(b)  闡釋擬議修正案的目的和範圍，尤須說

明擬議的修正案會否削弱為保單持有人

提供的保障，以及會否令到保險人得以

逃避本身的責任 (保險人有責任確保他

們所委任的保險代理人與客戶往還時須

審慎行事及履行各項所需規定 )。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2 段 採 取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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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105 – 
015958 

政府當局  
單仲偕議員  
涂謹申議員  
主席  
 

違反操守規定的後果  
 
單 議 員 對 於 修 訂 擬 議 新 訂 的 《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 第 89 條 的 擬 議 修 正 案 表 示 強 烈

保留。有關的擬議修正案訂明，違反操守

規 定 此 事 本 身 不 會 令 任 何 保 險 中 介 人 或

保險公司在司法程序中被起訴 (政府當局

文件第 25段 )。他認為有關的擬議修正案

或 會 令 保 單 持 有 人 針 對 曾 被 保 監 局 採 取

紀律處分行動的保險中介人或保險人提出

民事訴訟的權力受到局限。  
 
涂議員提出以下意見和提問  ⎯⎯  
 
(a)  政府當局現時採用的方式有異於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所
採用的方式。證監會規定銀行及證券經

經紀在客戶合約中載列相關的實務守

則。違反守則條文可以成為客戶提出

訴訟的訟因。政府當局應參考證監會的

做法；及  
 
(b)  擬議的修正案或會對保單持有人帶來

紿料不及的影響。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  
 
(a)  違反操守規定此事本身不會令任何保險

中介人或保險人在司法程序中被起訴。

感到受屈的人士根據其他普通法原因向

保險中介人或保險人提出民事訴訟的

權 利 不 會 由 於 擬 議 的 修 正 案 而 受 到

影響；  
 
(b)  保單持有人可向保險中介人或保險人

提出民事訴訟。法院會根據有關案件的

相關證據和事實作出裁決；及  
 
(c)  關於證監會的做法，當局澄清，違反相

關的實務守則不會在《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下形成新的法定訟因。就擬議

新訂的《保險公司條例》第 89條作出的

擬議的修正案有相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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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5959 – 
020210 
 

主席  
 

立法時間表及隨後兩次會議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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